小额冠名慈善基金协议书

甲方（捐赠方）：
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
乙方（受赠方）：宁波市海曙区慈善总会
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为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，尽己之力帮助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，甲方自愿在乙方建立小额冠名慈善基金，此基金善款用于助医、助困、助学、赈灾等慈善公益性项目。经甲乙双方协商，达成协议如下：
一、本基金定名为“                慈善基金”。
二、协议基金额为人民币       元整（小写：        ），分期   年，每年捐赠人民币           元整（小写:        ），自       年起每年于      月前汇入宁波市海曙区慈善总会。乙方收到款项后，即开具公益性捐款收据。
户名：宁波市海曙区慈善总会专户



开户银行：宁波银行湖东支行
账号：21010122000093961
三、本基金善款定向用于辖区               的帮扶项目。乙方将甲方每年捐赠的资金，根据甲方的意愿定向专款用于救助。
四、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一份留档。经甲乙双方签名，由甲、乙双方盖章后生效。协议未尽事项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

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盖章）
甲方代表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：（签字）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

